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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大
學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月
二
日
舉
行
「
第
十
 

九
屆
典
禮
：
新
任
校
長
就
職
曁
榮
譽
學
位
頒
授
典
 

禮
」
，
由
大
學
監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主
持
。
 

在
就
職
典
禮
上
，
大
學
監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及
大
 

學
校
董
會
主
席
簡
悅
强
爵
士
分
別
將
中
文
大
學
條
例
 

專
册
及
大
學
校
長
鈐
章
授
予
新
任
校
長
馬
臨
博
士
。
 

中
文
大
學
首
任
校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獲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榮
譽
博
士
的
讚
詞
由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薛
壽
生
敎
授
宣
讀
。
 

參
加
典
禮
海
外
大
學
及
協
會
代
表
 

亞
洲
協
會

 戴
恩
斯
先
生
 

(
M
r
.
 F
r
a
n
k

 E
.
 D
i
n
e
s
)
 

波
士
頓
大
學

 馬
墉
傑
先
生
 

布
朗
大
學

 謝
普
先
生
 

(
M
r
.
 R
o
b
e
r
t

 S
h
i
p
p
e
e
)
 

柏
克
萊
加
州
大
學

 艾
法
培
博
士
(
D
r
.

 D
a
v
i
d
 

S
t
e
p
h
e
n
 A
v
e
r
b
u
c
k
)
 

洛
杉
磯
加
州
大
學

 魯
達
夫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R
i
c
h
a
r
d

 C
.
 R
u
d
o
l
p
h
)
 

康
奈
爾
大
學

 胡
建
國
先
生
 

格
拉
斯
哥
大
學
 赫

奇
松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J.
 

H
.
 H
u
t
c
h
i
s
o
n
)
 

哈
佛
大
學

 何
復
德
博
士
 

(
D
r
.
 C
h
a
r
l
e
s

 H
a
y
f
o
r
d
)
 

約
翰
霍
金
斯
大
學
 鮑

樹
里
先
生
(

M
r
.

 R
u
s
s
e
l
l
 

S
.
 P
a
s
s
a
r
e
l
l
a
)
 

麥
基
爾
大
學

 馮
慶
彪
醫
生
 

密
西
根
大
學

 范
斌
先
生
 

南
洋
大
學

 陳
祝
强
博
士
 

諾
定
咸
大
學

 何
志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P
e
t
e
r
 

H
o
d
g
e
)
 

賓
夕
凡
尼
亞
大
學

 馮
慶
麟
先
生
 

匹
兹
堡
大
學

 金
耀
基
博
士
 

里
特
杰
斯
大
學
 Ms
.

 P
e
g
g
y
 S.
B
.
 C
h
e
u
n
g
 

聖
安
德
魯
大
學

 李
堅
如
博
士
 

謝
菲
爾
德
大
學

 蘇
德
倫
先
生
(

M
r
.

 K
e
n
n
e
t
h
 

H
.
 S
u
t
h
e
r
l
a
n
d
)
 

西
南
大
學

 艾
思
納
先
生
(
E
n
g
r
.
 M
a
t
i
a
s
 

B
.
 A
z
n
a
r
 I
I
I
)
 

溫
尼
伯
大
學

 關
燦
龍
醫
生
 

耶
魯
大
學

 艾
士
布
先
生
 

(
M
r
.
 T
h
o
m
a
s

 A
s
h
b
r
o
o
k
)
 

雅
禮
協
會

 何
復
德
博
士
 

(
D
r
.
 C
h
a
r
l
e
s

 H
a
y
f
o
r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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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臨
校
長
 

馬
臨
校
長
出
生
書
香
門
弟
，
曾
在
香
港
英
皇
 

書
院
就
讀
，
後
赴
四
川
成
都
，
入
華
西
大
學
主
修
 

化
學
，
一
九
四
七
年
獲
理
學
士
學
位
。
旋
赴
英
，
入
 

里
兹
大
學
深
造
，
硏
究
蛋
白
化
學
，
一
九
五
五
年
 

獲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繼
入
倫
敦
大
學
醫
學
院
及
里
 

兹
聖
占
姆
斯
醫
院
，
從
事
資
深
博
士
硏
究
工
作
。
 

一
九
五
七
年
應
香
港
大
學
之
聘
，
返
港
任
敎
。
一
 

九
六
五
年
轉
任
中
文
大
學
高
級
講
師
，
負
責
籌
設
 

生
物
化
學
系
。
一
九
六
九
年
休
假
期
間
，
曾
前
往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荷
爾
蒙
硏
究
實
驗
室
工
作
。
一
九
 

七
二
年
升
任
敎
授
，
一
年
後
再
擢
升
講
座
敎
授
。
 

馬
校
長
著
作
繁
富
，
在
國
際
學
術
期
刊
常
有
 

有
關
臨
床
生
物
化
學
及
葡
萄
胎
硏
究
之
論
文
發
 

表
。
 馬

博
士
任
職
中
大
後
，
在
大
學
行
政
方
面
，
 

歷
負
重
責
，
曾
任
大
學
理
學
院
院
長
、
敎
務
會
若
 

干
屬
會
之
委
員
、
敎
務
會
師
生
該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
 

生
物
化
學
系
務
會
主
席
。
馬
校
長
對
於
香
港
社
會
 

之
貢
獻
，
亦
爲
人
稱
道
，
最
近
又
應
世
界
衞
生
協
 

會
(

香
港
分
會
)

之
邀
，
成
爲
該
會
會
員
。
此
外
 

又
獲
香
港
總
督
委
任
爲
香
港
大
學
校
董
，
由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月
一
日
開
始
，
任
期
三
年
。
 

新
任
校
長
馬
臨
博
士
就
職
講
辭
 

監
督
閣
下
，
李
博
士
，
各
位
嘉
賓
，
各
位
校
董
，
各
 

位
同
仁
，
各
位
同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自
創
辦
迄
今
，
已
十
有
五
年
。
 

在
這
十
五
年
間
大
學
幸
賴
李
卓
敏
校
長
的
苦
心
經
營
 

和
卓
越
領
導
，
故
得
樹
立
今
日
的
恢
宏
規
模
和
氣
 

象
。
現
在
李
校
長
功
成
身
退
，
本
人
蒙
大
學
校
董
會
 

謬
愛
，
委
以
重
任
，
實
在
深
感
才
菲
力
薄
，
踵
武
爲
 

艱
。
所
幸
本
校
歷
來
得
香
港
政
府
、
大
學
校
董
會
和
 

社
會
人
士
的
支
持
和
愛
護
，
師
生
員
工
亦
皆
和
衷
共
 

濟
。
本
人
但
望
能
藉
託
聲
光
，
繼
續
推
展
這
百
年
樹
 

人
的
大
業
。
 

大
學
的
目
標
 

現
在
大
學
制
度
已
立
，
方
針
已
具
，
故
此
我
們
 

今
後
主
要
任
務
惟
在
鞏
固
旣
成
的
基
礎
，
擴
展
現
有
 

的
成
績
，
以
求
貫
徹
大
學
一
向
的
宗
旨
和
目
標
。
 

大
學
的
首
要
目
標
，
當
在
爲
香
港
靑
年
學
子
提
 

供
符
合
世
界
水
準
的
人
文
、
社
會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基
本
課
程
，
使
他
們
在
優
良
的
學
術
環
境
中
成
 

長
，
躋
身
於
遠
近
學
士
行
列
而
無
愧
，
從
而
肩
負
社
 

會
與
文
化
發
展
的
責
任
。
多
年
來
大
學
在
這
方
面
的
 

努
力
，
無
疑
已
對
本
港
學
術
水
準
的
提
高
和
文
化
意
 

識
的
擴
充
，
作
了
相
當
貢
獻
。
但
我
們
任
重
而
道
 

遠
，
自
然
不
能
以
此
爲
滿
足
。
因
此
繼
續
加
强
和
改
 

進
基
本
課
程
，
仍
將
是
大
學
主
要
工
作
之
一
。
 

專
業
訓
練
 

當
然
，
香
港
已
是
一
個
高
度
分
工
的
現
代
社
 

會
。
它
所
需
要
的
衆
多
人
才
必
須
在
學
術
性
的
基
本
 

課
程
以
外
，
受
有
專
業
性
的
訓
練
。
所
以
大
學
一
向
 

注
重
二
者
的
平
行
發
展
與
配
合
，
不
斷
擴
充
專
業
學
 

院
和
學
系
，
從
而
爲
敎
育
、
工
商
管
理
、
社
會
工
作
、
 

傳
播
、
以
至
電
子
、
電
腦
等
方
面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
最
 

近
醫
學
院
的
設
立
，
更
將
在
數
年
間
使
大
學
的
專
業
 

敎
育
進
入
一
個
新
的
紀
元
。
另
一
方
面
，
專
門
技
能
 

雖
是
建
設
現
代
社
會
的
主
要
力
量
，
但
我
們
不
可
忘
 

記
專
業
人
士
的
品
德
和
修
養
，
對
社
會
的
生
活
質
素
 

亦
可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所
以
除
了
嚴
格
的
專
業
訓
 

練
之
外
，
大
學
還
注
重
通
識
敎
育
，
以
培
養
對
本
身
 

事
業
和
社
會
公
益
有
平
衡
和
整
體
觀
念
的
市
民
。
 

通
識
敎
育
 

通
識
敎
育
的
重
要
尙
不
僅
在
此
。
一
個
健
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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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並
不
是
一
部
運
作
流
暢
的
機
器
，
而
應
是
不
斷
 

生
長
和
變
化
的
有
機
體
。
一
個
地
位
特
殊
如
香
港
的
 

社
會
更
必
須
時
時
反
省
本
身
的
結
構
和
價
値
標
準
，
 

遠
矚
其
四
周
變
化
的
動
向
，
方
始
能
長
足
進
步
。
倘
 

若
大
學
不
積
極
推
行
均
衡
的
敎
育
，
以
擴
展
學
生
視
 

野
，
磨
練
其
抽
象
與
綜
合
思
考
的
能
力
，
則
日
後
豈
 

能
奢
望
他
們
內
省
外
顧
，
高
瞻
遠
矚
，
對
香
港
未
來
 

的
發
展
作
出
更
有
價
値
的
貢
獻
？
 

因
此
自
去
年
改
制
以
還
，
大
學
即
依
照
富
爾
敦
 

報
吿
書
的
精
神
，
分
由
學
院
及
書
院
推
行
學
科
爲
本
 

與
學
生
爲
本
的
雙
元
敎
學
，
並
由
各
系
務
會
重
新
設
 

計
和
改
進
通
識
課
程
，
以
求
整
體
敎
育
觀
念
的
貫
 

徹
。
各
書
院
更
積
極
舉
辦
種
種
學
術
、
藝
術
和
體
育
 

活
動
，
以
充
實
校
園
生
活
、
陶
冶
學
生
品
德
和
增
强
 

他
們
的
體
魄
。
這
種
工
作
都
需
要
相
當
的
精
力
和
耐
 

心
，
但
假
以
時
日
，
則
必
有
顯
著
的
效
果
可
期
。
 

語
文
訓
練
 

此
外
通
識
敎
育
和
語
文
訓
練
也
有
密
切
關
係
。
 

本
人
認
爲
語
文
不
僅
達
意
，
亦
且
反
映
個
人
的
見
 

識
、
判
斷
等
綜
合
思
辨
能
力
。
所
以
今
後
大
學
對
中
 

英
語
文
課
程
當
更
爲
重
視
。
 

其
實
大
學
敎
育
在
課
程
上
雖
有
通
識
、
基
本
和
 

專
業
之
分
，
敎
授
方
式
亦
有
學
科
和
學
生
爲
本
之
 

別
，
但
各
部
份
都
相
輔
相
成
。
因
此
其
功
能
的
充
分
 

發
揮
，
實
有
賴
於
大
學
敎
育
的
整
體
改
進
和
大
學
本
 

身
的
自
强
不
息
。
 

對
學
術
、
社
會
、
中
國
文
化
的
責
任
 

大
學
的
根
本
使
命
並
不
止
於
對
本
校
學
生
的
傳
 

授
學
業
，
亦
需
要
能
爲
社
會
展
示
新
的
路
向
和
目
 

標
。
因
此
中
大
的
敎
師
們
不
惟
踏
實
施
敎
，
而
且
必
 

須
不
斷
摸
索
前
進
，
爲
學
術
開
拓
新
的
領
域
，
同
時
 

也
令
大
學
能
藉
着
他
們
的
艱
苦
努
力
而
不
斷
自
新
。
 

中
文
大
學
自
成
立
伊
始
即
銳
意
發
展
硏
究
院
和
各
硏
 

究
所
、
硏
究
中
心
，
充
實
其
經
費
設
備
，
鼓
勵
其
與
 

海
外
學
術
機
構
的
合
作
和
聯
繫
，
使
敎
師
們
在
學
術
 

上
的
創
造
潛
力
得
以
充
分
發
揮
。
這
種
種
努
力
經
已
 

獲
得
多
方
成
果
，
例
如
中
藥
的
重
要
硏
究
深
受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之
重
視
並
列
香
港
爲
六
個
研
究
中
心
之
 

一
，
此
外
碩
士
課
程
亦
因
之
得
以
迅
速
發
展
，
爲
在
 

積
極
籌
辦
中
的
博
士
課
程
奠
下
良
好
的
基
礎
。
這
是
 

令
人
深
感
鼓
舞
的
。
另
一
方
面
，
現
代
文
化
是
一
整
 

體
，
香
港
更
是
一
個
與
世
界
息
息
相
關
的
都
會
，
所
 

以
大
學
還
須
致
力
於
拓
展
海
外
聯
繫
，
推
行
交
換
計
 

劃
，
加
强
國
際
亞
洲
課
程
等
工
作
。
因
爲
這
樣
才
能
 

使
大
學
超
越
地
域
的
局
限
，
而
成
爲
一
個
國
際
性
的
 

大
學
，
承
擔
對
學
術
、
對
香
港
社
會
和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責
任
。
 

本
人
以
爲
，
上
面
兩
方
面
的
工
作
不
但
本
身
意
 

義
深
遠
，
而
且
是
發
展
大
學
敎
育
的
優
越
條
件
。
所
 

以
其
重
要
性
必
將
隨
大
學
的
進
步
而
日
見
增
加
。
 

創
校
精
神
爲
進
步
原
動
力
 

中
文
大
學
現
雖
已
成
爲
一
多
元
性
的
機
構
，
但
 

施
敎
與
發
展
則
一
貫
以
創
校
的
精
神
爲
出
發
點
。
這
 

無
論
從
課
程
編
配
，
敎
學
媒
介
或
硏
究
計
劃
的
全
面
 

推
展
來
看
，
都
顯
而
易
見
。
本
人
深
信
，
這
樣
的
方
 

針
不
但
切
合
本
港
的
需
要
，
亦
令
大
學
在
高
等
敎
育
 

的
領
域
中
具
有
獨
特
的
地
位
與
形
象
，
以
能
協
助
香
 

港
開
拓
一
個
生
機
蓬
勃
、
前
景
壯
濶
的
將
來
。
大
學
 

的
特
殊
風
格
不
應
是
歷
史
的
遺
跡
，
而
應
是
進
步
的
 

原
動
力
，
大
學
目
前
所
採
用
的
學
制
則
正
是
發
揮
這
 

原
動
力
的
必
要
條
件
。
這
亦
是
本
人
和
全
校
師
生
所
 

深
信
不
疑
的
。
 

行
遠
者
必
自
邇
 

大
學
創
校
迄
今
才
不
過
十
五
年
，
即
追
溯
到
各
 

成
員
書
院
成
立
的
早
期
，
亦
尙
不
及
三
十
年
。
以
「
百
 

年
樹
人
」
的
眼
光
去
衡
量
，
實
在
還
甚
短
暫
。
但
就
 

在
這
短
暫
的
期
間
，
香
港
已
從
區
域
性
的
轉
口
商
埠
 

發
展
爲
人
口
近
五
百
萬
和
多
元
工
業
化
的
大
都
會
，
 

並
且
還
正
以
加
速
的
步
伐
繼
續
成
長
和
蛻
變
。
因
 

此
，
中
大
雖
賴
各
方
的
厚
愛
和
李
校
長
的
周
詳
擘
劃
 

經
營
而
得
立
足
於
穩
固
的
基
礎
之
上
，
但
其
處
境
實
 

如
逆
水
行
舟
，
不
許
有
鬆
弛
間
歇
的
餘
地
。
現
代
世
 

界
變
動
不
居
，
學
術
發
展
更
日
新
月
異
，
我
們
師
生
 

員
工
只
有
同
心
協
力
，
竭
智
盡
能
，
經
常
保
持
衝
勁
 

和
活
力
，
方
能
立
足
於
社
會
和
時
代
的
前
端
，
對
其
 

成
長
和
進
步
作
出
貢
獻
，
不
辜
負
各
界
的
期
望
與
愛
 

護
，
這
無
疑
是
一
個
艱
辛
而
遠
大
的
目
標
。
但
古
語
 

有
謂
：
「
行
遠
者
必
自
邇
」
，
西
諺
亦
云
：
「
好
的
開
 

始
是
成
功
的
一
半
」
。
中
大
旣
已
踏
出
了
穩
定
的
第
 

一
步
，
我
們
自
當
堅
決
地
繼
續
向
已
定
目
標
前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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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任
校
長
就
職
典
禮
 

新
任
校
長
馬
臨
博
士
(

左
二
)

由
鄭
德
坤
副
校
長
 

(
左
一
)

、
鄭
楝
材
副
校
長
(

左
三
)

及
楊
乃
舜
秘
 

書

長

(

左

四

)

陪

同

進

禮

台
 

大
學
監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條
例
專
册
 

授
予
新
任
校
長
 

大
學
校
董
會
主
库
簡
悦
强
爵
士
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鈐
章
授
予
新
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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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法
學
博
士
讚
辭
 

李
卓
敏
博
士
 

今
天
攀
行
這
個
頒
授
榮
譽
學
位
的
典
禮
，
我
們
向
首
任
校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致
敬
。
李
 

博
士
花
了
一
生
中
寶
貴
的
十
五
年
，
領
導
和
推
動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務
的
發
展
，
已
經
在
 

十
月
一
日
榮
休
。
 

李
博
士
各
方
面
都
有
卓
越
的
成
就
，
本
質
上
却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學
者
，
畢
生
致
力
發
 

揚
中
國
文
化
，
鑽
硏
經
濟
學
和
工
商
管
理
學
。
在
學
術
上
，
李
博
士
有
極
大
的
貢
獻
。
他
 

寫
的
「
中
共
的
經
濟
發
展
」
和
「
中
共
的
統
計
制
度
」
，
到
目
前
仍
然
是
這
方
面
的
代
表
 

作
。
此
外
，
李
博
士
雖
然
公
務
繁
重
，
仍
舊
在
百
忙
中
編
纂
一
本
中
文
辭
典
。
 

李
博
士
理
想
遠
大
，
以
發
揚
中
國
文
化
的
硏
究
，
促
進
東
西
文
化
的
交
流
爲
己
任
，
 

在
柏
克
萊
加
州
大
學
出
長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的
時
候
，
已
經
負
起
這
一
項
重
要
的
使
命
了
。
 

一
九
六
三
年
擔
任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首
任
校
長
艱
鉅
的
職
位
，
此
後
一
直
把
自
己
的
理
想
在
 

新
大
學
的
制
度
和
課
程
中
貫
徹
。
 

就
職
之
後
，
李
博
士
圓
滿
地
結
合
了
三
所
成
員
書
院
相
輔
相
成
的
特
色
，
爲
中
大
奠
 

下
穩
固
的
基
礎
。
他
苦
心
籌
劃
，
逐
步
推
行
各
項
計
劃
，
領
導
大
學
完
成
合
作
、
集
中
人
 

力
物
力
、
和
改
組
三
個
階
段
。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二
月
通
過
了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條
例
，
中
大
 

就
此
踏
入
了
嶄
新
的
時
代
。
 

李
博
士
的
敎
育
理
想
是
綜
合
中
西
文
化
。
在
各
國
政
府
和
基
金
會
熱
心
的
幫
助
下
，
 

他
促
進
中
文
大
學
和
世
界
其
他
大
學
的
密
切
合
作
，
不
遺
餘
力
。
此
外
，
中
大
一
九
七
七
 

年
九
月
創
辦
的
國
際
亞
洲
課
程
，
也
是
李
博
士
的
貢
獻
。
參
加
這
項
課
程
的
各
國
學
者
，
 

學
生
，
迄
今
已
有
一
百
多
名
。
 

各
位
都
知
道
籌
款
也
是
李
博
士
的
專
長
。
在
獲
得
了
香
港
政
府
大
力
支
持
之
外
，
他
 

更
進
一
步
向
本
港
、
海
外
的
中
外
熱
心
人
士
募
捐
，
替
中
大
籌
到
大
宗
款
項
。
這
正
是
外
 

界
對
李
博
士
領
導
下
的
中
大
深
表
信
任
的
表
示
。
 

李
博
士
對
高
等
敎
育
的
貢
獻
既
廣
且
多
。
獲
得
多
項
殊
榮
，
也
是
實
至
名
歸
，
特
别
 

是
榮
譽
K
.
B
.
E
.

勳
銜
和
本
港
、
海
外
多
所
著
名
大
學
的
榮
譽
學
位
。
十
五
年
來
，
中
文
大
 

學
在
李
博
士
的
領
導
下
，
成
績
斐
然
，
今
天
中
大
向
首
任
校
長
致
敬
自
是
順
理
成
章
之
擧
。
 

本
人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頒
授
李
博
士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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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法
學
博
士
李
卓
敏
博
士
講
辭
 

監
督
閣
下
、
各
位
嘉
賓
：
 

首
先
，
我
要
多
謝
中
文
大
學
—
特
別
是
監
督
 

閣
下
—
把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頒
授
給
我
。
這
項
 

榮
譽
情
深
意
遠
，
是
我
一
生
中
的
殊
榮
。
 

近
年
來
，
我
曾
經
多
次
講
過
中
文
大
學
的
特
殊
 

使
命
；
今
天
不
打
算
舊
調
重
彈
了
。
可
是
，
有
一
個
 

問
題
還
需
要
我
們
正
視
，
需
要
我
們
提
出
圓
滿
的
答
 

案
。
這
個
問
題
就
是
：
本
校
叫
做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原
因
究
竟
在
哪
裏
？
 

當
初
大
學
命
名
的
時
候
，
沒
有
人
徵
求
過
我
的
 

意
見
。
大
學
正
式
成
立
之
前
，
校
名
已
經
定
了
。
建
 

議
香
港
政
府
成
立
中
文
大
學
的
是
富
爾
敦
委
員
會
，
 

我
是
其
中
委
員
之
一
，
但
大
學
的
命
名
，
富
爾
敦
委
 

員
會
並
沒
有
參
與
。
中
文
大
學
的
校
名
，
雖
然
解
釋
 

不
一
，
也
的
確
引
起
過
很
多
誤
解
，
可
是
我
回
顧
過
 

去
的
十
五
年
，
却
越
來
越
覺
得
中
文
大
學
的
校
名
取
 

得
恰
當
。
 

有
些
人
顧
名
思
義
，
以
爲
中
文
大
學
所
有
的
活
 

動
只
可
以
用
中
文
舉
辦
。
實
際
上
，
大
學
的
條
例
也
 

把
中
文
定
爲
「
主
要
授
課
語
言
」
。
因
此
，
我
們
四
 

分
之
三
的
課
程
一
直
都
用
中
文
講
授
，
其
餘
的
四
分
 

之
一
則
用
英
文
、
日
文
、
法
文
、
德
文
、
意
文
。
認
 

爲
我
們
的
畢
業
生
只
精
通
中
文
，
是
荒
謬
的
想
法
。
 

語
言
是
學
生
極
重
要
的
學
習
工
具
；
我
們
期
望
每
個
 

學
生
至
少
能
充
份
掌
握
兩
種
語
言
—
除
了
中
文
之
 

外
，
最
低
限
度
還
要
學
會
另
一
種
語
言
，
然
後
可
以
 

終
生
受
用
不
盡
。
 

中
大
校
名
另
一
個
普
遍
的
解
釋
是
：
中
文
指
中
 

國
文
化
，
意
思
是
說
，
中
文
大
學
是
傳
揚
中
國
文
化
 

的
大
學
。
當
然
，
凡
是
大
學
都
不
可
能
脫
離
本
身
民
 

族
的
背
景
。
因
此
中
國
或
海
外
華
僑
創
辦
的
大
學
都
 

是
中
文
大
學
，
就
像
英
國
所
有
的
大
學
是
英
文
大
 

學
，
法
國
所
有
的
大
學
是
法
文
大
學
一
樣
，
依
此
類
 

推
。
而
且
，
凡
是
大
學
都
有
傳
播
知
識
和
硏
究
各
種
 

文
化
的
責
任
，
所
以
每
一
所
大
學
都
是
溝
通
本
國
和
 

外
國
文
化
的
橋
樑
。
任
何
大
學
做
到
這
一
點
，
並
不
 

算
了
不
起
，
那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那
麼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有
甚
麼
特
殊
的
地
方
 

呢
？
首
先
，
中
大
當
然
具
備
了
所
有
現
代
大
學
通
常
 

必
須
具
備
的
條
件
。
不
過
與
衆
不
同
的
是
：
我
們
還
 

專
門
爲
了
一
個
特
殊
的
使
命
而
努
力
；
這
個
使
命
就
 

是
把
中
國
的
資
料
吸
收
和
融
化
到
各
個
學
科
，
予
以
 

發
揚
光
大
。
這
是
對
我
們
非
常
重
要
的
，
因
爲
這
個
 

使
命
不
但
能
幫
助
中
大
全
體
敎
師
把
敎
材
訂
得
更
適
 

合
社
會
的
需
要
，
而
且
還
能
幫
助
他
們
開
拓
原
有
的
 

知
識
領
域
，
對
各
門
學
問
的
理
論
和
法
則
作
出
創
新
 

的
貢
獻
。
簡
而
言
之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是
把
中
國
文
 

化
的
境
界
溶
合
到
各
學
科
的
大
學
。
 

本
校
的
校
訓
是
「
博
文
約
禮
」
，
源
自
孔
子
的
 

話
。
按
照
今
日
的
解
釋
，
第
二
個
字
「
文
」
(

也
就
 

是
中
文
大
學
校
名
的
第
二
個
字
)

並
不
指
狹
義
的
文
 

科
，
而
是
包
括
了
一
切
學
科
。
因
此
校
訓
更
强
調
了
 

中
大
校
名
的
眞
正
意
義
。
此
外
，
正
如
我
在
上
面
所
 

講
，
凡
是
中
國
或
海
外
華
僑
創
辦
的
大
學
都
是
中
文
 

大
學
；
但
我
們
的
大
學
却
是
獨
一
的
，
因
爲
英
文
名
 

稱
T
h
e
 C
h
i
n
e
s
e

 U
n
i
v
e
r
s
i
t
y

的
T
h
e

字
用
大
寫
T
 

起
頭
，
這
就
把
本
校
的
特
殊
使
命
表
達
出
來
了
。
 

香
港
政
府
建
立
了
中
文
大
學
以
後
，
大
學
的
前
 

途
完
全
由
校
方
自
決
，
只
有
在
需
要
時
才
加
以
幫
 

助
。
所
以
除
了
上
述
各
點
，
我
還
應
該
對
香
港
政
府
 

的
政
治
家
風
度
表
示
深
長
的
謝
意
。
 

近
幾
個
月
來
，
常
常
有
人
問
我
：
回
顧
過
去
的
 

十
五
年
，
最
使
我
感
到
滿
意
的
是
甚
麼
。
這
個
問
題
 

可
以
有
很
多
答
案
，
每
一
個
答
案
都
同
樣
正
確
。
但
 

最
深
得
我
心
的
一
點
卻
是
：
十
五
年
來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已
經
在
國
際
學
術
界
佔
一
席
位
，
大
家
對
本
校
 

的
成
就
都
寄
予
殷
切
的
期
望
。
 

我
快
要
離
開
香
港
，
和
親
愛
的
同
事
、
職
員
、
 

學
生
、
校
友
、
朋
友
告
別
，
心
情
免
不
了
有
點
沉
 

重
。
好
在
中
文
大
學
的
基
礎
經
已
奠
定
，
我
對
中
大
 

的
前
途
抱
有
絕
對
的
信
心
。
馬
臨
敎
授
領
導
本
校
是
 

理
想
人
選
，
我
自
當
盡
力
支
持
。
同
時
我
相
信
政
府
 

當
局
、
社
會
人
士
、
中
大
同
學
也
人
同
此
心
，
繼
續
 

愛
護
中
文
大
學
。
 

最
後
，
敬
祝
各
位
萬
事
如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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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起
：
李
卓
敏
博
士
、
簡
悦
强
爵
士
、
馬
臨
校
長
 

李
卓
敏
博
士
致
辭
 

馬
臨
校
長
致
辭
 

李
卓
敏
博
士
在
榮
譽
博
士
名
册
上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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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大
學
校
長
鈐
章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鈐
章
文
曰
「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之
 

印
」
，
印
文
爲
秦
篆
，
由
已
故
新
亞
書
院
兼
任
講
師
 

趙
鶴
琴
先
生
所
刻
。
其
邊
跋
三
面
如
下
：
 

正
面
：
以
隸
書
刻
「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之
印
」
八
字
 

左
面
：
以
金
文
刻
校
訓
「
博
文
約
禮
」
四
字
 

右
面
：
作
龍
乘
雲
圖
並
刻
「
甲
辰
秋
琴
作
」
五
字
 

鈐
章
用
廣
泗
銅
製
成
，
重
三
磅
半
，
寬
長
各
二
 

吋
又
八
分
之
一
。
銅
鈕
作
鳳
鳥
形
，
高
度
連
鈕
共
四
 

吋
又
八
分
之
五
。
印
盒
以
紅
木
製
成
，
內
以
紅
錦
作
 

墊
，
盒
頂
以
金
文
刻
「
博
文
約
禮
」
四
字
，
盒
外
正
 

面
以
隸
書
刻
「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之
印
」
八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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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十 二 第 

禮 典 位 學 授 頒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在
 

校
內
舉
行
第
二
十
屆
頒
授
榮
譽
學
位
及
各
科
學
位
典
 

禮
，
由
港
督
兼
大
學
監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主
持
頒
授
儀
 

式
。
觀
禮
嘉
賓
及
家
長
達
三
千
人
。
 

本
屆
獲
中
文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的
 

三
位
知
名
人
士
爲
：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航
空
及
太
空
法
 

敎
授
鄭
斌
敎
授
、
中
英
友
好
基
金
會
主
席
、
董
事
兼
義
 

務
司
庫
莫
鳳
麟
少
校
(

M
a
j
o
r
 C
h
a
r
l
e
s
 F
r
a
n
k
l
a
n
d
 

M
o
o
r
e
)

及
香
港
著
名
土
木
及
結
構
工
程
師
兼
中
文
 

大
學
建
築
師
司
徒
惠
議
員
。
鄭
斌
敎
授
代
表
榮
譽
博
 

士
致
辭
。
 

榮
譽
博
士
的
讚
詞
由
新
亞
書
院
院
長
金
耀
基
博
 

士
宣
讀
。
 

中
文
大
學
本
屆
共
有
一
千
零
四
名
畢
業
生
考
獲
 

碩
士
及
學
士
學
位
：
計
哲
學
碩
士
五
十
人
，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二
八
人
，
文
學
碩
士
二
人
，
文
學
碩
士
(

敎
 

育
學
)

二
人
，
神
學
碩
士
二
人
，
文
學
士
二
二
五
人
，
 

工
商
管
理
學
士
一
九
五
人
，
理
學
士
二
二
九
人
，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二
七
一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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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詞
 

鄭
斌
敎
授
 

鄭
斌
敎
授
是
當
代
航
空
法
及
太
空
法
的
首
席
權
威
。
鄭
 

敎
授
的
學
術
領
域
，
是
無
垠
的
蒼
穹
：
它
是
飛
機
、
衞
星
、
 

太
空
船
穿
梭
翱
翔
的
碧
虛
天
宇
，
也
是
大
小
列
强
爭
執
與
糾
 

紛
的
是
非
之
境
。
幸
者
有
鄭
敎
授
等
少
數
出
色
學
者
，
運
用
 

其
卓
識
睿
智
，
爲
此
紛
亂
的
九
霄
劃
下
規
範
秩
序
。
 

鄭
敎
授
思
入
九
天
之
外
，
而
硏
幾
窮
理
，
却
在
倫
敦
大
 

學
；
也
即
是
二
十
八
年
前
他
獲
得
博
士
學
位
之
母
校
。
多
年
 

來
他
任
敎
倫
敦
大
學
法
學
院
，
從
助
理
講
師
起
，
歷
任
敎
授
、
 

院
長
及
系
主
任
等
要
職
。
在
此
一
期
間
，
他
的
重
要
著
作
備
 

受
士
林
推
崇
；
尤
其
是
「
國
際
法
庭
採
行
之
法
律
一
般
原
則
」
 

及
「
國
際
航
空
法
」
兩
書
，
更
被
譽
爲
該
科
學
術
的
經
典
。
 

由
於
鄭
敎
授
在
航
空
法
與
太
空
法
方
面
享
有
崇
高
地
 

位
，
一
九
六
五
年
，
國
際
法
協
會
特
别
邀
請
他
出
任
該
會
的
 

航
空
法
委
員
會
主
席
，
以
迄
於
今
。
一
九
六
六
年
他
獲
倫
大
 

頒
授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翌
年
就
任
航
空
太
空
法
敎
授
，
成
爲
 

至
今
英
國
獨
一
無
二
的
航
空
太
空
法
敎
授
；
而
當
世
亦
僅
寥
 

寥
數
人
耳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今
日
表
彰
這
位
在
碧
落
九
霄
建
立
法
度
 

的
擧
世
知
名
的
中
國
學
者
，
誠
有
所
宜
。
本
人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額
授
鄭
斌
教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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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鳳
麟
少
校
 

莫
鳳
麟
少
校
除
半
生
戎
馬
之
外
，
復
以
半
生
致
力
促
進
 

中
英
友
好
關
係
。
莫
少
校
是
專
業
機
械
工
程
師
，
他
的
處
世
 

態
度
却
絶
不
機
械
化
。
他
早
年
修
業
倫
敦
大
學
，
並
遊
學
法
 

德
兩
國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
他
在
歐
洲
前
線
及
敵
後
奮
勇
 

作
戰
。
而
在
大
戰
之
間
的
和
平
期
内
，
莫
鳳
麟
少
校
執
掌
家
 

傳
的
機
器
貿
易
，
表
現
了
高
度
的
才
幹
及
商
業
機
智
。
他
曾
 

任
多
間
公
營
及
私
營
機
構
董
事
及
總
裁
等
職
，
其
專
長
在
工
 

程
機
械
及
建
築
業
。
不
寗
唯
是
，
莫
少
校
亦
熱
心
於
各
類
社
 

會
服
務
，
他
且
是
一
九
七
二
年
成
立
之
香
港
傷
健
協
會
的
發
 

起
人
。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
莫
少
校
致
力
於
破
壞
敵
方
補
給
線
之
 

際
；
少
校
夫
人
則
開
始
與
姬
麗
絲
女
士
合
力
籌
募
款
項
，
資
 

助
中
國
各
項
社
會
及
敎
育
活
動
。
莫
鳳
麟
少
校
以
身
在
國
 

外
，
遠
適
戎
機
，
僅
能
在
精
神
上
支
持
及
鼓
勵
夫
人
之
創
擧
。
 

唯
於
戰
後
，
他
即
以
所
有
款
項
，
積
極
推
行
扶
助
海
外
中
國
 

學
生
之
義
擧
。
一
九
四
八
年
，
莫
少
校
伉
儷
暨
姬
麗
絲
女
士
 

聯
合
創
設
「
中
英
友
好
基
金
」
，
爲
留
學
英
國
的
中
國
青
年
 

學
子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三
十
年
來
，
中
國
學
者
曾
受
惠
於
此
基
金
者
不
知
凡
 

幾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今
日
表
彰
該
基
金
的
創
辦
人
及
主
席
，
 

誰
曰
不
宜
？
 

本
人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頒
授
莫
鳳
麟
少
校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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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詞
 

司
徒
惠
議
員
 

司
徒
惠
議
員
之
事
業
成
就
，
欲
以
傳
統
式
的
敍
述
作
 

贊
，
苦
感
不
足
。
他
是
土
木
工
程
師
、
機
械
工
程
師
、
結
構
 

工
程
師
、
也
是
公
共
衞
生
工
程
師
。
司
徒
議
員
以
一
身
而
兼
 

四
門
工
程
專
業
之
長
，
已
屬
難
能
可
貴
。
而
近
年
來
更
且
被
 

目
爲
建
築
師
，
可
謂
多
才
多
藝
！
事
實
上
，
司
徒
議
員
的
確
 

是
一
位
難
得
的
通
才
，
自
早
歲
即
才
莘
橫
溢
，
於
多
方
面
獲
 

得
成
功
。
觀
其
今
日
的
卓
越
成
就
，
則
更
超
乎
早
年
之
預
 

期
。
對
於
這
等
傑
出
人
士
，
誠
不
可
以
狹
隘
的
專
業
範
疇
加
 

以
規
限
。
 

司
徒
議
員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蒞
港
，
開
辦
土
木
工
程
顧
問
 

業
務
，
成
績
斐
然
；
迅
即
晉
身
本
港
首
席
土
木
及
結
構
工
程
 

師
之
列
。
過
人
之
勤
勞
，
專
業
之
造
詣
，
加
上
天
賦
之
才
智
，
 

奠
定
了
他
在
工
程
及
建
築
界
的
崇
高
地
位
。
司
徒
議
員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出
任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會
長
；
次
年
獲
推
擧
任
英
 

國
土
木
、
機
械
及
電
機
工
程
學
會
香
港
分
會
主
席
。
一
九
六
 

五
年
獲
委
任
立
法
局
非
官
守
議
員
；
後
兼
任
行
政
局
議
員
。
 

司
徒
惠
議
員
對
本
大
學
的
建
設
厥
功
至
偉
。
自
一
九
六
 

三
年
應
邀
檐
任
大
學
建
築
師
以
來
，
即
負
責
設
計
中
文
大
學
 

沙
田
校
址
發
展
藍
圖
。
游
目
今
日
的
校
園
：
風
景
優
美
、
林
 

木
青
葱
、
校
舍
井
然
。
至
如
今
日
典
禮
場
地
後
方
的
科
學
館
，
 

宏
偉
壯
觀
，
尤
具
一
格
。
這
一
切
都
有
賴
司
徒
議
員
的
專
業
 

與
藝
術
之
才
識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爲
表
揚
司
徒
惠
議
員
爲
大
學
長
期
策
劃
 

的
殊
勞
，
及
其
對
工
程
及
建
築
專
業
的
寶
貴
貢
獻
，
恭
請
 

監
督
閣
下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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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法
學
博
士
鄭
斌
敎
授
講
辭
 

監
督
閣
下
、
校
長
、
各
位
嘉
賓
、
各
位
家
長
、
各
位
 

同
學
：
 

今
日
躬
逢
頒
授
學
位
典
禮
盛
會
，
承
囑
代
表
榮
 

譽
學
位
領
受
人
致
辭
，
極
感
榮
幸
。
惟
臨
事
不
免
惴
 

慄
，
其
原
因
至
少
有
二
：
一
爲
自
慚
不
逮
；
二
爲
須
 

肩
負
代
表
同
儕
之
兩
位
榮
譽
學
位
領
受
人
致
辭
之
 

責
。
一
如
讚
詞
宣
讀
員
所
豔
稱
，
兩
氏
對
中
文
大
 

學
、
香
港
及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之
貢
獻
，
而
尤
於
交
換
 

學
者
及
擘
劃
足
當
地
方
勝
景
之
建
築
物
兩
方
面
，
建
 

樹
良
多
，
聲
名
顯
赫
。
語
云
：
「
欲
知
其
聲
聞
，
自
 

顧
左
右
即
可
得
之
。
」
兩
氏
可
當
之
無
愧
矣
。
 

銘
感
及
申
謝
 

今
日
蒙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錫
以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之
殊
榮
，
吾
等
同
儕
三
人
銘
感
無
旣
，
且
得
爲
中
 

文
大
學
之
成
員
，
其
榮
寵
無
以
復
加
。
中
文
大
學
在
 

區
區
十
數
載
間
，
群
策
群
力
，
旣
有
魄
力
雄
偉
、
想
 

像
豐
富
之
領
袖
人
才
，
復
輔
之
以
社
會
及
政
府
之
大
 

力
支
持
，
在
此
東
西
文
化
之
交
滙
點
上
，
卒
使
此
學
 

海
明
燈
，
光
華
炳
耀
。
監
督
閣
下
，
兹
代
表
同
儕
等
 

三
人
，
謹
向
 閣

下
及
大
學
致
深
切
之
謝
意
。
 

感
人
之
塌
合
 

今
竊
思
略
述
一
己
之
感
受
。
本
人
與
香
港
之
連
 

繫
，
驟
觀
似
非
明
顯
，
其
實
關
係
深
邃
，
故
躋
身
於
 

此
場
合
之
中
，
使
本
人
感
動
不
已
。
香
港
爲
內
子
生
 

長
之
所
，
且
今
日
內
子
亦
有
在
場
。
復
次
，
吾
等
之
 

父
親
及
祖
父
亦
與
香
港
有
密
切
之
關
係
。
 

中
國
過
去
西
化
其
法
律
之
努
力
 

距
今
七
十
一
年
前
，
余
父
在
此
鬻
其
所
業
，
遠
 

渡
重
洋
，
負
笈
英
倫
習
法
律
。
九
年
後
，
爲
華
人
中
 

獲
倫
敦
大
學
頒
授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之
第
一
人
。
回
港
 

後
執
業
爲
大
律
師
。
旋
因
志
切
爲
國
効
勞
，
前
赴
北
 

京
，
服
務
於
修
訂
法
律
館
及
中
國
治
外
法
權
國
際
委
 

員
會
。
後
轉
任
職
於
南
京
司
法
行
政
部
及
海
牙
之
國
 

際
常
設
法
院
。
 

余
之
岳
丈
傅
秉
常
氏
與
香
港
之
關
係
尤
爲
密
 

切
。
彼
爲
香
港
大
學
之
第
一
屆
工
程
科
畢
業
生
，
嗣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獲
母
校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彼
於
法
律
方
面
，
非
僅
具
銜
，
彼
曾
爲
中
國
民
法
修
 

訂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於
草
擬
一
九
二
九
—
一
九
三
 

零
年
中
國
民
法
，
貢
獻
不
小
。
 

上
文
涉
及
余
之
家
族
歷
史
，
尙
祈
 監

督
閣
下
 

原
宥
。
惟
余
父
及
岳
丈
之
事
業
，
適
足
以
明
驗
中
國
 

與
西
方
關
係
史
上
重
要
時
刻
中
法
律
所
佔
之
地
位
及
 

對
法
律
之
槪
念
。
中
文
大
學
旣
以
溝
通
文
化
爲
任
，
 

且
榮
譽
學
位
領
受
者
之
致
答
辭
，
其
內
容
向
有
與
大
 

學
所
務
者
相
近
之
傳
統
，
兹
不
揣
淺
陋
，
請
言
其
 

略
。
 法

律
作
爲
節
制
社
會
之
技
巧
 

節
制
社
會
之
方
法
甚
夥
，
如
以
巫
術
、
宗
敎
、
 

習
俗
、
法
律
、
道
德
等
是
。
法
律
須
具
有
一
套
旣
經
 

制
定
之
行
爲
規
則
之
制
度
，
使
制
定
法
律
者
，
無
論
 

其
爲
王
侯
或
庶
民
，
得
以
保
障
應
有
之
個
人
利
益
或
 

集
體
利
益
。
此
類
規
則
大
體
適
用
於
法
律
制
度
所
槪
 

括
之
對
象
，
毫
不
偏
私
；
倘
規
則
中
未
有
特
別
指
 

明
，
則
於
奉
行
是
類
規
則
，
不
因
個
人
或
個
別
情
形
 

而
稍
異
。
法
律
之
優
先
次
序
，
非
個
人
及
客
觀
之
特
 

性
，
使
萬
事
皆
得
其
準
繩
，
無
偏
無
頗
，
不
專
斷
，
 

不
踰
分
。
施
諸
於
雜
沓
之
社
會
，
法
律
亦
能
整
飭
秩
 

序
。
故
法
律
本
身
爲
節
制
社
會
之
技
巧
，
中
立
而
不
 

倚
，
其
爲
用
大
矣
。
至
於
法
律
用
以
保
障
何
種
價
値
 

或
利
益
，
則
視
乎
制
法
者
之
本
意
。
 

法
律
規
則
所
反
映
之
社
會
價
値
 

規
則
之
律
與
視
爲
技
巧
之
法
有
別
。
於
法
律
制
 

度
之
下
，
法
律
規
則
恒
因
事
物
之
天
性
而
反
映
社
會
 

上
具
傾
倒
勢
力
人
士
之
意
願
及
其
價
値
觀
；
此
即
謂
 

該
等
人
士
及
彼
等
之
支
持
者
(

無
論
此
種
支
持
是
否
 

出
於
畏
或
愛
)

在
社
會
上
具
此
力
量
，
並
思
得
行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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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法
律
規
則
恒
爲
人
爲
者
。
制
法
者
是
否
因
本
天
 

意
、
順
自
然
、
憫
蒼
生
、
逞
貪
慾
或
其
他
動
機
而
制
 

法
，
則
須
視
乎
制
法
者
其
人
及
其
環
境
。
 

倘
社
會
上
具
傾
倒
勢
力
之
人
士
並
非
新
近
始
取
 

得
優
勢
，
則
社
會
之
法
律
自
然
偏
向
於
保
持
現
狀
。
 

此
現
狀
反
映
該
群
具
傾
倒
勢
力
之
人
士
之
見
解
，
彼
 

等
以
爲
如
此
可
使
社
會
內
種
種
互
異
之
利
益
能
達
致
 

公
正
及
合
理
之
平
衡
。
社
會
內
其
他
人
士
對
此
見
解
 

或
同
意
或
否
，
則
因
社
會
而
異
。
理
想
之
境
則
爲
求
 

取
極
大
之
同
意
，
爲
社
會
中
每
一
成
員
謀
最
大
之
福
 

利
，
非
僅
如
哲
瑞
米
邊
沁
之
主
張
，
爲
最
大
多
數
人
 

之
福
利
而
已
。
 

法
律
在
西
方
爲
節
制
社
會
 

之
主
要
方
法
 

在
西
方
而
言
，
縱
時
有
相
反
之
論
，
幾
自
生
民
 

之
初
法
律
即
被
視
爲
節
制
社
會
之
方
法
，
實
爲
不
可
 

或
缺
者
。
常
人
有
言
，
有
社
會
即
有
法
律
，
故
法
律
 

在
社
會
中
常
踞
高
位
；
天
意
而
外
，
法
律
爲
萬
事
之
 

先
。
法
律
旣
高
踞
此
位
，
爲
節
制
社
會
之
主
要
方
 

法
，
可
簡
化
人
類
相
互
之
關
係
，
使
人
類
之
合
法
行
 

爲
、
爲
法
律
所
容
及
受
保
障
之
行
爲
，
與
人
類
之
不
 

合
法
行
爲
及
爲
法
律
所
不
容
之
行
爲
，
嚴
分
涇
渭
。
 

治
國
以
法
爲
本
，
不
獨
可
以
增
强
法
治
社
會
之
其
他
 

優
點
，
兼
可
予
守
法
者
特
別
之
保
障
，
其
意
至
善
。
 

因
西
方
國
家
重
視
法
律
之
故
，
法
律
機
構
及
法
 

律
科
學
已
發
展
至
備
極
精
微
之
境
，
其
他
國
度
，
莫
 

之
與
京
。
 

中
國
對
法
律
之
傳
統
態
度
 

中
國
古
代
，
縱
有
法
家
之
鼓
吹
，
終
未
專
賴
法
 

律
制
度
。
節
制
社
會
，
常
以
個
人
之
內
在
社
會
道
德
 

觀
爲
準
，
而
不
假
外
在
之
規
則
。
千
百
載
以
還
，
節
 

制
社
會
，
有
賴
體
制
完
備
之
人
際
關
係
，
即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
兄
弟
、
朋
友
五
倫
是
也
。
 

中
國
古
代
之
社
會
，
亦
負
保
障
社
會
價
値
與
利
 

益
之
責
，
惟
制
定
規
則
，
尙
付
厥
如
，
僅
使
個
人
依
 

其
良
知
行
事
而
已
。
非
至
人
際
及
社
會
關
係
陷
於
失
 

敗
之
境
，
不
訴
諸
法
律
。
故
法
律
之
爲
用
，
幾
純
爲
 

懲
惡
，
而
非
爲
保
障
個
體
之
利
益
。
此
制
度
祇
可
行
 

於
同
種
同
原
之
社
會
。
 

法
律
旣
退
居
次
席
，
則
對
中
國
之
法
律
機
構
及
 

法
律
科
學
之
發
展
，
有
所
妨
礙
，
此
實
爲
不
可
避
免
 

之
事
。
 

中
國
之
治
外
法
權
與
法
律
改
革
 

十
九
世
紀
時
，
西
方
列
强
倚
中
、
西
法
律
傳
統
 

之
差
異
爲
理
由
，
並
藉
此
迫
使
中
國
接
納
治
外
法
權
 

制
度
，
幾
使
之
倫
爲
藩
屬
。
於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在
歐
洲
刊
行
之
國
際
法
敎
科
書
，
對
中
國
、
波
斯
、
 

暹
羅
等
國
是
否
躋
身
國
際
之
列
，
恒
表
懷
疑
。
 

職
是
之
故
，
上
一
代
之
中
國
人
，
不
少
硏
習
西
 

方
法
律
制
度
，
參
與
中
國
法
律
修
訂
及
法
律
機
構
之
 

行
列
，
發
憤
以
廢
除
辱
國
之
治
外
法
權
爲
務
，
及
努
 

力
使
中
國
在
世
界
上
有
法
律
之
地
位
。
彼
等
此
舉
，
 

其
理
至
明
。
 

新
興
及
發
展
中
之
國
家
 

對
國
際
法
之
態
度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中
國
之
治
外
法
權
吿
 

終
，
而
世
界
上
其
他
之
變
革
，
亦
屬
不
少
。
一
九
四
 

五
年
間
，
五
十
一
國
簽
署
聯
合
國
憲
章
，
以
中
國
居
 

首
。
國
際
法
院
稱
此
等
國
家
代
表
當
時
國
際
社
會
中
 

之
大
多
數
成
員
。
自
當
時
迄
今
，
從
非
自
治
領
土
蛻
 

變
之
新
興
國
家
，
其
數
超
越
最
初
簽
名
國
家
之
兩
 

倍
，
現
已
參
加
此
國
際
社
會
。
向
使
此
等
國
家
不
自
 

西
方
取
材
，
就
其
本
身
之
文
化
，
其
對
法
律
之
態
度
 

當
與
西
方
國
家
大
相
逕
庭
。
 

惟
一
般
而
言
，
此
等
國
家
對
國
際
法
之
態
度
，
 

與
兩
次
大
戰
間
之
中
國
迥
異
。
斯
時
中
國
接
受
自
西
 

方
崛
興
之
國
際
法
，
惟
恐
不
及
，
務
倚
之
以
爲
助
，
 

使
與
西
方
國
家
平
等
。
惟
因
擬
訂
此
法
時
，
未
預
其
 

事
之
新
興
國
家
，
爲
數
甚
衆
，
故
大
都
反
對
，
或
不
予
 

信
賴
，
視
爲
外
來
之
法
律
制
度
。
若
干
西
方
之
發
展
 

中
國
家
，
亦
群
起
附
和
，
聲
勢
甚
盛
，
常
佔
大
多
數
。
 

疏
隔
之
眞
正
與
表
面
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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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種
疏
隔
行
爲
之
眞
正
及
表
面
成
因
，
實
屬
複
 

雜
。
首
爲
政
治
原
因
，
即
發
展
中
國
家
之
需
求
與
渴
 

望
是
也
。
此
兩
大
端
所
以
更
形
顯
著
者
，
以
此
等
國
 

家
數
目
龐
大
，
且
又
爲
國
際
社
會
之
正
式
成
員
，
惟
 

此
一
國
際
社
會
，
對
社
會
變
更
，
反
應
緩
慢
，
盡
人
 

皆
知
，
急
於
變
更
現
狀
者
無
暇
靜
待
改
革
，
恒
思
躁
 

進
以
推
翻
全
盤
法
律
制
度
。
國
際
法
作
用
在
使
國
際
 

社
會
中
之
國
家
之
共
存
，
得
以
節
制
；
非
如
是
，
民
 

生
將
趨
混
亂
不
堪
，
對
小
國
貽
禍
更
大
。
此
則
不
可
 

不
知
也
。
 

由
是
觀
之
，
今
日
之
不
滿
現
象
，
似
不
能
諉
諸
 

實
際
規
則
之
不
臧
，
實
爲
上
述
國
家
之
感
受
，
有
以
 

致
之
。
縱
使
此
等
國
家
深
信
正
義
在
我
而
不
在
彼
，
 

惟
於
訴
諸
法
律
時
，
此
等
國
家
輒
慮
見
欺
於
工
業
化
 

及
組
織
較
佳
之
西
方
國
家
。
此
種
怨
恨
乃
屬
實
情
，
 

其
形
成
之
因
素
亦
有
數
端
，
其
一
可
姑
名
之
爲
基
於
 

物
質
，
其
他
則
以
文
化
爲
主
。
 

因
法
律
發
展
於
西
方
，
寖
演
爲
極
端
複
雜
之
制
 

度
，
尤
着
重
於
手
續
，
程
序
及
其
他
法
律
細
節
；
其
 

甚
者
每
視
此
重
於
一
案
之
是
非
。
不
滿
之
因
素
當
與
 

此
事
有
關
。
 

就
物
質
一
詞
言
之
，
頗
多
新
興
及
發
展
中
之
國
 

家
’
於
各
適
當
之
階
層
尚
未
具
備
應
有
之
政
務
組
織
 

與
專
門
知
識
，
以
配
合
此
一
制
度
。
國
家
社
會
中
，
 

法
律
與
亟
待
援
手
之
人
民
，
其
間
常
似
有
鴻
溝
在
 

焉
。
而
社
會
法
律
輔
導
中
心
等
計
劃
，
雖
努
力
以
 

赴
，
使
雙
方
接
壤
，
亦
僅
獲
寸
進
而
已
。
在
國
際
社
 

會
中
，
其
問
題
當
更
趨
複
雜
也
。
 

文
化
之
差
異
 

自
文
化
方
面
觀
之
，
諸
世
紀
以
還
，
西
方
人
民
 

於
法
律
之
細
節
及
法
律
之
錯
綜
複
雜
，
大
都
習
以
爲
 

常
？
咸
認
不
如
是
，
不
足
以
言
法
；
治
雖
間
有
微
 

辭
，
時
靜
時
譁
。
誠
然
，
若
干
程
序
之
規
則
，
諸
如
 

適
當
程
序
槪
念
下
之
法
則
等
，
頗
具
超
凡
入
聖
之
 

氣
。
惟
西
方
以
外
之
地
區
，
則
祇
顧
每
案
之
實
質
而
 

已
。
 復

次
，
西
方
素
重
權
利
，
故
樂
於
用
辯
駁
性
之
 

程
序
；
常
促
使
當
事
人
，
尤
以
具
必
須
之
專
門
知
識
 

者
爲
然
，
無
不
以
爲
在
法
律
範
圍
之
內
，
可
盡
取
其
 

應
得
之
利
益
。
而
東
方
素
重
義
務
，
故
人
皆
靜
待
對
 

方
履
行
其
義
務
。
遇
有
背
棄
義
務
而
訴
訟
亦
不
得
其
 

平
，
則
諉
其
過
於
法
律
。
 

西
方
每
喜
以
法
律
專
決
個
人
之
行
動
是
否
正
 

確
，
尤
以
在
國
際
間
事
務
爲
然
；
非
西
方
國
家
之
怨
 

恨
，
無
論
其
爲
有
據
抑
無
據
，
亦
因
而
加
深
矣
。
羅
 

馬
法
有
云
：
「
合
法
之
事
未
必
盡
爲
名
譽
者
」
；
惟
 

常
見
西
方
處
道
德
於
法
律
之
下
，
而
非
西
方
之
人
民
 

對
法
律
與
道
德
，
無
分
畛
域
。
故
不
久
之
前
，
某
大
 

國
恐
須
向
一
瀕
於
覆
亡
之
盟
國
肩
負
其
「
嚴
肅
之
承
 

擔
」
，
其
國
務
卿
即
慰
國
人
曰
：
「
此
承
擔
實
非
依
 

據
法
律
，
祇
顧
道
義
而
已
」
。
亞
歷
山
大
蘇
辛
尼
津
 

今
夏
在
哈
佛
演
講
時
，
對
西
方
專
任
法
律
之
態
度
，
 

亦
有
所
責
難
。
 

可
資
鑽
硏
之
科
目
 

總
括
而
言
，
倘
思
使
世
界
各
國
更
樂
於
接
受
國
 

際
法
，
須
設
法
保
持
國
際
法
之
法
律
性
格
及
其
優
 

點
，
惟
須
同
時
使
之
與
社
會
之
需
求
及
渴
望
，
此
呼
 

彼
應
；
擴
而
充
之
，
使
社
會
中
之
亟
待
援
手
之
份
 

子
，
亦
得
所
庇
蔭
；
删
削
累
贅
之
細
節
；
屛
棄
其
專
 

斷
性
；
在
社
會
及
人
類
所
秉
持
之
價
値
中
，
毋
使
國
 

際
法
自
詡
萬
事
之
始
終
皆
在
我
。
於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
社
會
科
學
家
想
亦
樂
預
其
事
。
其
尤
者
，
非
西
 

方
國
家
亙
古
以
來
，
運
用
不
同
之
方
法
以
節
制
社
 

會
，
其
經
驗
及
文
化
自
足
爲
比
較
研
究
之
科
目
。
監
 

督
閣
下
，
今
日
本
人
愷
切
言
之
，
非
爲
無
由
；
良
 

以
此
一
多
元
文
化
之
學
府
，
其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
 

發
展
一
日
千
里
，
對
此
一
問
題
，
盼
其
興
趣
能
徧
 

及
也
。
 

申
謝
與
祝
賀
 

監
督
閣
下
，
上
文
聒
耳
之
談
，
現
請
言
歸
正
 

傳
。
僅
代
表
榮
譽
學
位
領
受
人
，
向
閣
下
及
大
學
 

言
謝
。
吾
儕
並
擬
請
在
座
各
位
聯
同
祝
賀
本
年
欣
逢
 

十
五
周
年
校
慶
之
大
學
及
上
月
履
新
之
大
學
校
長
，
 

敬
祝
彼
等
鵬
程
萬
里
。
 

(
關
禮
雄
博
士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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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大
學
監
督
麥
理
浩
爵
士
頒
授
學
位
予
本
屆
畢
 

業
生
 

下
左
：
麥
理
浩
爵
士
與
榮
譽
博
士
 

下
右
：
鄭
斌
博
士
代
表
榮
譽
博
士
致
辭
 

左
起
：
鄭
德
坤
副
校
長
、
鄭
棟
材
副
校
長
、
 

司
徒
惠
博
士
、
鄭
斌
博
士
、
 

莫
鳯
麟
博
士
、
麥
理
浩
爵
士
、
 

馬
臨
校
長
、
簡
悅
强
爵
士
 

1̈



版出「錄書代宋」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最
近
出
版
「
宋
代
書
錄
」
，
 

完
成
了
一
項
重
大
計
劃
。
「
宋
代
書
錄
」
全
書
共
六
 

百
頁
，
包
括
六
百
六
十
種
宋
代
書
籍
提
要
，
依
照
 

「
四
庫
全
書
」
分
類
，
即
分
經
、
史
、
子
、
集
及
叢
 

書
，
並
採
用
京
都
大
學
中
國
古
籍
分
類
法
編
列
。
此
 

外
又
編
列
三
種
索
引
：
書
名
索
引
、
人
名
索
引
、
題
 

目
索
引
。
 

「
宋
代
書
錄
」
是
宋
代
參
考
書
之
一
。
出
版
宋
 

代
參
考
書
的
計
劃
是
法
國
國
家
科
學
硏
究
院
鮑
勒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E
t
i
e
n
n
e

 B
a
l
a
z
s
)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發
起
的
，
全
部
計
劃
分
爲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爲
 

「
槪
况
—
通
論
」
，
約
有
十
項
專
題
，
由
鮑
勒
敎
授
 

草
擬
，
柯
賓
女
士
(

M
r
s
.
 F
r
a
n
c
o
i
s
e

 A
u
b
i
n
)

完
成
，
 

一
九
七
一
年
在
巴
黎
出
版
；
第
二
部
分
爲
「
傳
記
」
，
 

由
法
蘭
克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H
e
r
b
e
r
t

 F
r
a
n
k
e
)
 

撰
寫
，
名
爲
「
宋
代
傳
記
」
，
共
四
册
，
一
九
七
六
 

年
出
版
；
第
三
部
分
即
爲
「
宋
代
書
錄
」
。
 

「
宋
代
書
錄
」
的
編
輯
工
作
，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鮑
勒
敎
授
逝
世
之
後
，
由
法
國
學
院
敎
授
兼
中
國
學
 

術
硏
究
所
主
任
吳
德
明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Y
v
e
s
 

H
e
r
v
o
u
e
t
)

接
替
，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始
吿
完
成
。
參
 

與
本
書
編
寫
工
作
的
共
有
八
十
位
國
際
漢
學
家
。
 

出
版
宋
代
參
考
書
的
目
的
在
於
：
㈠
提
供
足
以
 

應
付
現
代
學
者
所
需
的
實
用
參
考
書
，
㈡
務
使
個
別
 

的
硏
究
計
劃
得
以
互
相
配
合
；
藉
以
使
浩
瀚
的
人
類
 

歷
史
資
料
獲
得
現
代
化
和
科
學
化
的
處
理
。
 

爲
了
實
際
硏
究
的
需
要
，
出
版
斷
代
參
考
書
是
 

急
不
容
緩
的
，
而
選
擇
宋
代
的
原
因
有
多
個
，
其
中
 

包
括
：
㈠
中
國
的
典
章
制
度
很
多
都
是
在
宋
代
奠
定
 

的
，
故
可
視
爲
中
國
現
代
制
度
的
濫
觴
；
㈡
這
時
期
 

在
多
個
領
域
都
有
重
要
的
發
展
，
例
如
印
刷
術
、
航
 

海
術
、
科
技
、
文
學
、
哲
學
等
；
㈢
現
存
的
宋
代
資
 

料
，
數
量
繁
多
。
由
此
可
見
，
「
宋
代
書
錄
」
實
在
 

是
學
者
企
望
已
久
的
參
考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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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成處務事生學 

大
學
最
近
成
立
學
生
 

事
務
處
，
前
大
學
秘
書
處
 

學
生
事
務
組
及
就
業
輔
導
 

處
的
工
作
，
改
由
新
設
的
 

學
生
事
務
處
負
責
。
 

學
生
事
務
主
任
必
須
 

由
敎
師
兼
任
，
直
接
向
大
 

學
校
長
負
責
。
學
生
事
務
 

副
主
任
(

學
生
活
動
輔
導
)
 

及
副
主
任
(

就
業
輔
導
)
 

分
別
協
助
主
任
處
理
學
生
 

事
務
處
一
切
事
宜
。
 

「
新
亞
學
術
基
金
」
 

新
亞
書
院
最
近
設
立
「
新
亞
學
術
基
金
」
，
用
 

其
孳
息
資
助
一
項
永
久
性
的
「
錢
賓
四
先
生
學
術
文
 

化
講
座
」
，
計
劃
每
年
邀
請
中
外
傑
出
學
人
前
來
作
 

一
系
列
公
開
演
講
，
爲
期
二
週
至
一
個
月
。
新
亞
書
 

院
院
長
金
耀
基
博
士
認
爲
「
學
術
講
座
」
的
主
要
意
義
 

有
四
：
『
在
此
「
講
座
」
制
度
下
，
每
年
有
傑
出
之
學
 

人
川
流
來
書
院
講
學
，
不
但
可
擴
大
同
學
之
視
野
，
 

本
院
同
仁
亦
得
與
世
界
各
地
學
人
切
磋
學
問
，
析
理
 

辯
難
，
交
流
無
礙
，
以
發
揚
學
術
之
世
界
精
神
。
此
 

其
一
。
講
座
之
講
者
固
爲
學
有
專
精
之
學
人
，
但
講
 

座
之
論
題
則
儘
量
求
其
契
扣
關
乎
學
術
文
化
、
社
會
、
 

人
生
根
源
之
大
問
題
，
超
越
專
業
學
科
之
狹
隘
界
限
，
 

深
入
淺
出
。
此
不
但
可
觸
引
廣
泛
之
回
應
，
更
可
豐
 

富
新
亞
通
識
敎
育
之
內
涵
。
此
其
二
。
講
座
採
公
開
 

演
講
方
式
，
對
外
界
開
放
。
我
人
相
信
大
學
應
與
現
 

實
世
界
保
有
一
距
離
，
以
維
護
大
學
求
眞
理
之
客
觀
 

精
神
；
但
距
離
非
隔
離
，
學
術
亦
正
用
以
濟
世
。
講
 

座
之
向
外
開
放
，
要
在
增
加
大
學
與
社
會
之
聯
繫
與
 

感
通
。
此
其
三
。
講
座
之
系
列
演
講
，
當
予
以
整
理
 

出
版
，
以
廣
流
傳
，
並
儘
可
能
以
中
英
文
出
版
，
蓋
 

所
以
溝
通
中
西
文
化
，
增
加
中
外
學
人
意
見
之
交
流
 

也
。
此
其
四
。
』
 

「
錢
賓
四
先
生
學
術
文
化
講
座
」
的
首
次
專
題
 

演
講
，
邀
得
新
亞
書
院
創
校
院
長
錢
賓
四
(

穆
)

先
 

生
以
「
從
中
國
歷
史
來
談
中
國
民
族
性
及
中
國
文
化
」
 

爲
題
，
作
六
次
系
統
性
演
講
。
 

錢
賓
四
(

穆
)

先
生
在
新
亞
書
院
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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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簡 會 員 委 學 大 

兼
讀
學
位
課
程
工
作
小
組
 

大
學
敎
務
會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開
會
通
 

過
成
立
「
兼
讀
學
位
課
程
工
作
小
組
」
，
負
責
研
究
 

開
辦
兼
讀
學
位
課
程
的
事
宜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如
 

下
：
 

主
席
：
鄭
德
坤
副
校
長
 

委
員
：
陳
佐
舜
博
士
(

秘
書
)
 

傅
元
國
博
士
 

賴
恬
昌
先
生
 

林
逸
華
博
士
 

劉
殿
爵
敎
授
 

李
沛
良
博
士
 

劉
述
先
博
士
 

卜
隆
惠
先
生
 

(
M
r
.
 B
r
i
a
n

 C
.
 B
l
o
m
f
i
e
l
d
)
 

杜
華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L.

 B.

 T
h
r
o
w
e
r
)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大
學
最
近
成
立
「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
委
員
 

人
數
五
至
七
人
，
其
中
包
括
三
所
成
員
書
院
的
輔
導
 

處
主
任
在
內
。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職
責
如
下
:
 

㈠
統
籌
一
切
與
學
生
福
利
有
關
的
事
務
，
如
獎
助
 

學
金
、
學
生
康
樂
活
動
、
學
生
會
事
宜
、
臨
時
 

宿
舍
事
務
、
與
校
友
會
聯
絡
、
就
業
輔
導
等
。
 

㈡
策
劃
學
生
事
務
處
的
工
作
。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直
接
向
大
學
校
長
負
責
，
通
 

過
校
長
向
行
政
與
計
劃
委
員
會
報
吿
。
 

新
雅
中
國
語
文
硏
習
所
管
理
委
員
會
 

「
新
雅
中
國
語
文
硏
習
所
管
理
委
員
會
」
的
職
 

責
爲
監
管
硏
習
所
的
一
般
事
務
，
並
就
下
列
問
題
向
 

大
學
提
出
建
議
：
 

㈠
硏
習
所
每
年
的
財
政
預
算
；
 

㈡
委
任
硏
習
所
的
敎
職
員
；
 

㈢
有
關
硏
習
所
的
條
例
；
 

㈣
硏
習
所
的
組
織
和
課
程
(

根
據
學
術
委
員
會
的
 

提
議
)

。
 

管
理
委
員
會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度
的
委
員
 

爲
：
 

主
席
：
陳
佐
舜
博
士
 

委
員
：
張
雙
慶
先
生
 

馮
金
聖
華
女
士
 

黃
徐
增
綏
女
士
 

何
復
德
博
士
 

(
D
r
.
 C
h
a
r
l
e
s

 H
a
y
f
o
r
d
)
 

大
學
總
務
長
或
其
代
表
 

劉
銘
先
生
(

秘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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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敎
務
會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行
政
與
計
劃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成
立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
委
任
一
群
熱
心
敎
師
爲
委
員
：
 

關
寧
安
先
生
(

M
r
.
 J
o
h
n

 G
a
n
n
o
n
)
(

主
席
)

、
 

何
顯
雄
博
士
、
麥
貴
華
先
生
(

M
r
.
 P
.
T
.
 

M
c
G
U
i
r
e
)

、
吳
白
弢
博
士
、
黃
德
昭
博
士
、
 

任
伯
江
博
士
、
余
也
魯
敎
授
、
唐
施
樂
博
士
 

(
D
r
.
 R.
F
.

 T
u
r
n
e
r
-
S
m
i
t
h
)
(

秘
書
)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七
六
至
七
七
年
度
，
每
兩
三
個
星
期
 

開
會
一
次
，
奠
定
後
來
敎
學
發
展
和
視
聽
服
務
方
面
 

發
展
的
基
礎
。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月
，
大
學
解
散
原
來
 

的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
另
外
在
大
學
敎
務
會
下
成
立
 

新
的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
 

㈠
推
廣
專
爲
改
進
敎
與
學
而
設
之
活
動
；
 

㈡
就
敎
學
發
展
及
敎
材
服
務
，
作
出
決
策
及
建
 

議
；
 

㈢
協
調
各
項
敎
學
發
展
服
務
；
 

㈣
監
管
大
學
敎
材
服
務
部
之
工
作
。
 

大
學
敎
務
會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計
爲
：
 

主
席
：
關
寧
安
先
生
(

由
敎
務
會
籌
劃
委
員
會
 

推
薦
、
敎
務
會
委
任
)
 

當
然
委
員
：
大
學
總
務
長
或
其
代
表
 

傳
播
硏
究
中
心
主
任
或
其
代
表
 

敎
育
學
院
院
長
或
其
代
表
 

大
學
圖
書
館
館
長
或
其
代
表
 

委
員
：
(

由
敎
務
會
籌
劃
委
員
會
推
薦
、
敎
務
 

會
委
任
)
 

鍾
汝
滔
敎
授
 

戴
傑
隆
先
生
(

M
r
.
 J
e
r
o
m
e
 J.

 D
a
y
)
 

陳
澤
權
博
士
 

蔡
永
業
敎
授
 

何
秀
煌
博
士
 

鍾
敬
民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J
o
h
n

 J
o
n
e
s
)
 

賴
恬
昌
先
生
 

任
伯
江
博
士
 

余
光
中
敎
授
 

委
員
兼
秘
書
：
唐
施
樂
博
士
(

敎
學
發
展
主
任
)
 

敎
學
發
展
活
動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成
立
，
當
時
 

正
値
富
爾
敦
報
吿
書
提
出
「
學
科
爲
本
」
和
「
學
生
 

爲
本
」
兩
種
敎
學
法
，
因
此
委
員
會
積
極
加
入
討
論
 

敎
學
法
的
問
題
，
並
邀
請
英
國
海
外
高
等
敎
育
大
學
 

校
際
委
員
會
訪
問
學
者
、
牛
津
大
學
雷
芙
斯
博
士
 

(
D
r
.
 M
a
r
j
o
r
i
e

 R
e
e
v
e
s
)

主
持
一
項
爲
期
五
星
期
 

的
研
討
會
，
論
題
爲
：
「
學
生
爲
本
敎
學
的
經
驗
」
 

和
「
通
識
敎
育
在
中
文
大
學
的
地
位
」
。
此
外
，
又
 

就
這
個
問
題
舉
行
多
項
硏
討
會
，
並
邀
請
海
外
專
家
 

前
來
訪
問
。
委
員
會
致
力
於
舉
辦
一
般
性
的
敎
學
法
 

討
論
會
，
並
且
加
强
與
學
系
學
院
的
合
作
。
一
九
七
 

八
年
舉
行
的
討
論
會
包
括
：
「
講
課
和
小
組
敎
學
的
 

方
法
學
」
，
「
視
聽
敎
材
」
。
委
員
會
經
常
與
其
他
 

單
位
合
作
，
例
如
：
一
九
七
八
年
一
月
舉
辦
「
敎
育
 

綠
皮
書
諮
詢
硏
討
會
」
，
由
伊
邦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C
o
l
i
n

 E
a
b
o
r
n
)

和
大
學
敎
務
長
主
持
，
一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舉
辦
由
史
柏
克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J.

 J.
 

S
p
a
r
k
s
)

主
持
的
「
爲
物
理
科
學
本
科
課
程
設
立
實
 

驗
室
」
研
討
會
。
然
而
，
敎
學
發
展
活
動
並
不
限
於
 

舉
辦
硏
討
會
，
委
員
會
工
作
詳
情
見
圖
表
�

。
 

大
學
敎
材
服
務
部
成
立
之
前
，
經
過
詳
細
討
論
 

和
調
查
，
最
後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根
據
敎
師
對
優
良
 

視
聽
敎
材
的
需
求
而
擬
就
三
年
計
劃
書
，
逐
步
爲
大
 

學
提
供
敎
材
服
務
，
第
一
步
是
在
一
九
七
七
至
七
八
 

年
度
委
任
唐
施
樂
博
士
爲
敎
學
發
展
主
任
，
隨
即
展
 

開
工
作
，
着
手
編
訂
香
港
免
費
敎
育
性
電
影
的
目
錄
，
 

敎
師
如
欲
借
用
校
外
機
構
的
影
片
或
錄
影
帶
，
委
員
 

會
辦
事
室
可
代
爲
安
排
和
負
責
運
送
。
這
項
服
務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九
月
已
經
開
始
，
將
來
會
轉
由
敎
材
服
 

務
部
負
責
。
 

委
員
會
鼓
勵
敎
師
採
用
新
敎
學
法
、
運
用
新
敎
 

材
以
及
從
新
角
度
處
理
舊
題
材
，
其
中
一
個
方
法
是
 

爲
敎
師
提
供
小
額
津
貼
，
俾
進
行
有
關
的
研
究
，
小
 

額
津
貼
計
劃
已
經
開
始
了
兩
年
，
每
項
津
貼
由
四
百
 

五
十
港
元
至
二
千
港
元
不
等
，
曾
經
獲
資
助
的
研
究
 

計
劃
共
十
項
，
包
括
製
作
錄
音
幻
燈
片
，
以
及
設
計
 

新
課
程
，
作
爲
學
生
爲
本
敎
學
的
一
部
分
。
研
究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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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非
常
有
用
，
證
明
小
額
津
貼
計
劃
是
値
得
推
行
 

的
。
 目

前
世
界
的
趨
勢
是
使
大
學
的
敎
學
與
學
習
達
 

到
專
業
水
平
，
因
此
，
委
員
會
必
須
非
常
熟
識
世
界
 

各
地
在
這
方
面
的
發
展
，
並
且
代
表
大
學
和
各
學
系
 

與
其
他
機
構
交
換
資
料
。
同
時
，
委
員
會
鼓
勵
大
學
 

對
敎
與
學
問
題
多
作
研
究
。
 

敎
材
服
務
部
 

敎
材
服
務
部
的
職
員
均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
工
作
 

效
率
極
高
，
視
聽
主
任
和
視
聽
組
技
術
員
已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中
上
任
，
目
前
工
作
主
要
在
於
使
敎
材
服
務
 

系
統
化
，
裝
置
新
器
材
、
購
置
經
獲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通
過
購
買
的
設
備
。
索
里
大
學
視
聽
敎
材
組
主
任
 

唐
恩
斯
先
生
(

M
r
.
 R
u
s
s
e
l
l

 T
o
w
n
s
)

一
九
七
八
年
 

夏
曾
經
訪
問
大
學
，
建
議
設
立
敎
材
服
務
部
，
最
初
 

的
目
的
是
在
校
園
不
同
地
方
設
置
視
聽
室
，
裝
置
一
 

般
的
儀
器
。
敎
師
借
用
任
何
一
間
視
聽
室
，
即
可
利
 

用
任
何
一
種
器
材
如
放
映
機
、
卡
式
錄
音
機
、
電
視
 

及
錄
影
機
等
，
如
有
需
要
，
各
類
器
材
又
可
借
出
至
 

各
單
位
使
用
。
(

參
閱
圖
表
㈡
)
 

要
善
用
視
聽
器
材
，
必
須
具
備
足
夠
的
軟
件
如
 

各
式
程
序
、
資
料
等
。
目
前
大
學
已
有
不
少
有
用
的
 

影
片
和
其
他
視
聽
材
料
，
同
時
，
敎
材
服
務
部
又
協
 

助
敎
師
製
作
特
別
設
計
的
敎
材
，
供
個
別
課
程
使
 

用
，
例
如
攝
製
圖
片
，
複
製
錄
影
帶
、
錄
音
及
製
作
 

投
射
幻
燈
片
。
這
類
服
務
極
受
校
內
人
士
歡
迎
，
因
 

此
需
求
甚
殷
，
以
目
前
人
手
來
說
，
要
另
外
再
提
供
 

其
他
服
務
，
實
在
不
可
能
，
因
此
，
短
期
內
的
發
展
 

將
仍
會
集
中
在
這
方
面
。
 

大 學 敎 務 會 

敎 學 發 展 委 員 會 

敎學發展活動 敎 材 服 務 部 

硏討會 

新敎師 
輔導課程 

小額津貼 

出版 

敎學服務 
通訊 

研究大學 
的敎與學 

視聽敎材使用 
研討會 

敎學設計諮詢 
服務 

印刷資料： 
專書、論文等 

目錄；代借及運送 
校外影片等服務 

特別研究計劃 

提供設備 

視聽室 
管理 

服務及 
維修 

籌製敎材 

爲敎研 
攝製圖 
片服務 

複製錄 
影帶、 
錄音帶 

敎材諮 
詢服務 

圖表（一）：大學敎務會敎學發展委員會的工作 

設 備 
視 聽 室 

圖書館 
敎材服務部 

(可借用） 
設 備 

崇 基 新 亞 聯 合 科學館 
圖書館 

敎材服務部 

(可借用） 

十六米厘電影放映機 / / / / / / 

超八米厘電影放映機 / / / / / / 

透明投射機 / / / / / / 

幻燈機（有卡式帶控制） / / / / / / 

卡式錄音機 / / / / / / 

手提擴音系統 / / / / / / 

卷片幻燈機（有卡式帶控制） / / / 

不透明投射機 / / / / / 

錄影放映機（VHS，PAL線路） / / / 

錄影放映機（新力，美國線路適用） / / / 

圖表（二）：校内視聽敎材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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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術員裝置視聽器材 ②利用視聽敎材授課 

③VHS線路錄影機（有卡式帶控制） 

④十六米厘電影放映機 ⑤不透明投射機 

⑥手提電視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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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捐 界 各 
(年八七九一） 

中
文
大
學
屢
獲
外
界
慷
慨
捐
款
，
作
爲
建
設
校
 

園
、
添
置
儀
器
、
贊
助
硏
究
計
劃
、
設
立
學
生
獎
助
 

學
金
之
用
；
此
外
，
大
學
又
經
常
獲
贈
書
籍
唱
片
 

等
。
 

校
園
建
設
\

添
置
儀
器
 

㈠
九
龍
中
央
獅
子
會
捐
建
「
九
龍
中
央
獅
子
亭
」
。
 

㈡
鄭
德
坤
敎
授
伉
儷
捐
贈
七
萬
港
元
，
在
科
學
館
外
 

壁
上
建
造
大
學
校
徽
。
 

㈢
孔
安
道
紀
念
基
金
會
捐
贈
五
十
萬
港
元
，
支
持
電
 

腦
翻
譯
計
劃
，
其
中
四
十
萬
元
作
購
置
小
型
電
腦
 

之
用
，
其
餘
則
作
硏
究
費
用
。
 

㈣
大
昌
貿
易
行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本
田
思
域
汽
車
引
擎
 

一
部
予
電
子
學
系
。
 

硏
究
計
劃
 

㈤
陳
存
仁
博
士
等
捐
贈
二
百
萬
港
元
，
成
立
「
陳
存
 

仁
博
士
中
葯
硏
究
基
金
」
，
以
科
學
方
法
硏
究
中
 

葯
。
 

㈥
美
國
人
口
局
捐
贈
一
萬
七
千
二
百
美
元
，
資
助
 

「
中
葯
天
花
粉
引
產
蛋
白
」
的
硏
究
。
 

㈦
旅
港
南
海
商
會
捐
贈
三
萬
港
元
、
香
港
中
葯
聯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萬
港
元
予
中
葯
研
究
組
。
 

㈧
安
康
寧
大
葯
房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江
永
安
先
生
捐
 

贈
五
十
萬
港
元
，
成
立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醫
學
硏
 

究
基
金
」
。
 

㈨
高
福
申
先
生
捐
贈
二
十
萬
港
元
，
資
助
生
物
化
學
 

的
硏
究
。
 

一
0

亞
洲
協
會
連
續
第
二
年
捐
贈
二
萬
二
千
八
百
港
 

元
，
資
助
「
廢
物
生
產
食
用
蛋
白
質
硏
究
組
」
的
 

草
菇
硏
究
計
劃
。
 

一
一
亞
洲
協
會
分
別
捐
贈
四
萬
六
千
五
百
港
元
及
二
萬
 

二
千
五
百
餘
港
元
予
比
較
文
學
及
翻
譯
中
心
，
作
 

爲
編
印
中
文
俚
語
俗
語
的
中
英
辭
典
及
比
較
文
學
 

方
面
的
硏
究
。
 

一
二
哈
佛
燕
京
學
社
捐
贈
一
萬
六
千
四
百
餘
美
元
，
供
 

硏
究
及
其
他
需
要
之
用
。
 

一
三
徐
亨
先
生
捐
贈
二
萬
港
元
，
供
硏
究
之
用
。
 

一
四
菲
律
賓
亞
洲
人
力
硏
究
委
員
會
捐
贈
四
千
二
百
美
 

元
，
資
助
一
項
有
關
香
港
女
工
的
研
究
計
劃
。
 

學
生
獎
助
學
金
 

一
五
捷
和
鄭
氏
基
金
會
由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度
開
 

始
，
每
年
捐
贈
五
萬
港
元
，
設
立
獎
助
學
金
。
 

一
六
妙
法
寺
由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度
開
始
，
每
年
捐
 

贈
六
千
港
元
，
設
立
「
釋
洗
塵
佛
學
硏
究
獎
學
 

金
」
。
 

一
七
香
港
太
古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由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度
開
始
，
將
六
項
太
古
獎
學
金
的
獎
金
，
由
每
項
 

五
千
港
元
增
至
六
千
港
元
。
 

一
八
施
貴
寶
遠
東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五
千
港
元
，
設
立
 

「
施
貴
寶
遠
東
獎
學
金
」
，
頒
與
葯
物
學
科
成
績
 

優
異
的
三
年
級
醫
學
生
。
 

一
九
美
國
商
會
香
港
分
會
每
年
捐
贈
一
千
港
元
，
設
立
 

「
美
國
商
會
獎
學
金
」
。
 

二
0

張
氏
宗
親
會
每
年
捐
贈
一
千
港
元
，
設
立
獎
學
 

金
，
頒
予
成
績
優
異
的
張
姓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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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何
耀
光
先
生
捐
贈
一
千
港
元
，
設
立
兩
項
特
別
 

獎
，
頒
予
國
畫
績
優
異
的
藝
術
系
學
生
。
 

二
二
雍
仁
會
由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開
始
，
每
年
增
加
 

兩
項
獎
學
金
，
每
項
一
百
美
元
，
頒
予
成
績
優
良
、
 

家
境
欠
豐
、
有
傑
出
貢
獻
的
學
生
領
袖
。
 

二
三
德
誠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度
開
 

始
，
每
年
捐
贈
五
百
港
元
，
作
爲
「
高
福
申
獎
學
 

金
」
，
並
依
照
往
年
，
繼
續
捐
贈
獎
助
學
金
予
聯
 

合
書
院
。
 

其
他
用
途
 

二
四
李
頎
祥
、
顥
祥
先
生
曁
各
昆
仲
捐
贈
一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
設
立
「
李
炳
醫
科
圖
書
館
」
，
以
紀
念
其
 

先
翁
李
炳
先
生
。
 

陳
存
仁
博
士
(

右
)

與
中
葯
研
究
組
主
任
張
雄
謀
敎
授
 

二
五
香
港
社
會
賢
達
捐
贈
四
十
萬
港
元
，
設
立
「
新
亞
 

書
院
學
術
基
金
」
，
資
助
有
關
中
國
文
化
的
講
座
、
 

著
作
及
其
他
活
動
。
 

二
六
野
村
國
際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爲
紀
念
成
立
十
周
 

年
，
特
捐
贈
二
十
五
萬
港
元
，
設
立
「
野
村
敎
育
 

基
金
」
，
基
金
收
益
將
用
以
資
助
與
學
生
有
關
的
 

計
劃
。
 

二
七
寧
波
同
鄕
會
捐
贈
三
萬
五
千
港
元
予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用
以
獎
勵
學
生
積
極
服
務
社
會
。
 

二
八
中
英
友
好
基
金
會
由
一
九
七
八
至
七
九
年
開
始
，
 

每
年
捐
贈
一
千
英
鎊
，
由
大
學
校
長
決
定
用
途
。
 

二
九
盧
恩
定
先
生
(

M
r
.
 R
o
b
e
r
t

 L
u
n
d
e
e
n
)

伉
儷
及
 

陶
氏
化
學
公
司
經
雅
禮
協
會
捐
贈
一
千
美
元
。
 

書
籍
唱
片
 

三
0

胡
英
才
先
生
捐
贈
一
套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予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
 

三
一
德
國
研
究
學
會
及
慕
尼
黑
歌
德
學
院
分
別
捐
贈
一
 

百
七
十
八
册
及
三
百
六
十
四
册
圖
書
；
駐
港
德
國
 

領
事
館
捐
贈
一
批
書
籍
期
刊
及
唱
片
錄
音
帶
；
香
 

港
歌
德
學
院
捐
贈
一
批
音
樂
錄
音
帶
。
 

三
二
日
本
基
金
會
捐
贈
一
批
日
文
書
籍
予
大
學
圖
書
 

館
。
 

三
三
巴
基
斯
坦
駐
港
總
領
事
捐
贈
該
國
哲
人
阿
拉
馬
。
 

依
克
巴
爾
(
A
l
l
a
m
a
 I
q
b
a
l
)

革
命
詩
集
中
文
譯
本
，
 

以
紀
念
哲
人
誕
生
一
百
周
年
。
 

三
四
瑞
士
駐
港
總
領
事
捐
贈
九
册
裴
斯
太
洛
西
 

(
H
e
i
n
r
i
c
h
 P
e
s
t
a
l
o
z
z
i
)

及
海
塞
(
H
e
r
m
a
n
n
 

H
e
s
s
e
)

的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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